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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專任董事長、副董事長、執行首長 

薪資審查作業規範 

壹、 目的 

為本部主管財團法人專任董事長、副董事長、執行首長等 3類人

員之薪給待遇，審查作業一致性並建立制度，特訂定本作業規範。 

貳、 適用規定 

項 目 規 定 名 稱 內                 容 
一、審查依據 
統一規定 
 

經濟部對經濟事務
財團法人管理及監
督作業規範第 19點 

專任董事長、副董事長、執行首長之薪
資（含主管加給及各項津貼）、獎金及
其他酬勞之發放標準與調整，需提經董
事會通過後送本部備查。 

申請科技專案
補助者 

經濟部辦理財團法
人申請科技研究發
展專案計畫補助案
件審查董事長、副
董事長、執行首長
及董監事薪資作業
要點第 4點 

專任董事長、副董事長及執行首長薪資
，應衡酌其業務特性、職責繁雜程度、
負責人所具資歷、同業間薪酬及其他相
關因素合理訂定，由董事會成立之「薪
資審議小組」審議，提董事會通過後，
報本部備查；專任董事長月支薪酬以部
會首長薪資（目前為新台幣 184,960元
）為上限標準。 

另俟行政院訂定薪資統一規範，上開董事長等 3 類人員之
支薪，依其規範辦理。 

薪資審議小組
成員及決議方
式 

上開科專要點第 5
點 

薪資審議小組由各該財團法人董事及
本部業務主管單位派兼之董事 1人組成
，小組成員不得少於 5人；薪酬支給方
式與支給標準之決議，應有小組成員三
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人數三分之
二以上同意行之。 

二、退休再任 
一般再任 
 

1.立法院審查 98年
度中央政府總預
算案通案決議第
15項規範 

退休（伍）軍公教人員再任本部捐助成
立之財團法人相關職務者，如該職務之
月薪超過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
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（目前為新台幣
31,200元），其實支月薪應依該職務薪
資標準減去其由政府支給之「月退休金
與及優惠存款利息（含一次退休金及公
《軍》保養老《退伍》給付）」後，支
給差額。 

2.新修正民國 100
年 4 月 1 日實施
之「公務人員退
休法」第 23條、
32條 

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任職於「政府原始捐
助或累計捐助經費達財團法人於法院
登記財產總額 20﹪以上職務」者，應停
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公保優惠存款利息
，至其原因消滅時恢復。 



 2 

政務人員再任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
條例第 12條 

政務人員辦理退職，支領或兼領月退職
酬勞金後任職於政府捐助經費達法院
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
之財團法人職務者，停止領受月退職酬
勞金及公保優惠存款利息之權利，至其
原因消滅時恢復。 

參、 審查單位 

本部主管財團法人專任董事長、副董事長、執行首長等 3

類人員之薪資發放標準，經提董事會討論通過報本部備查，以

本部人事處為審查作業單位。 

肆、審查方式 

一、 通案報部備查：各財團法人報請本部核備其董監事會議紀錄

時，按討論（決議）事項如為核給董事長等 3類人員薪酬之

「人事業務」，由本部商業司轉請本（人事）處先行審查表

示意見，併其他討論案綜整回復各財團法人。 

二、 專案報部備查：屬董事長等 3類人員之薪資調整案或新任人

員薪資核給案，財團法人依上開回復再專案報請本部備查時

，本部人事處依以下方式進行審核： 

(一)先洽業務主管單位表示意見：所報薪資是否合宜，均先

洽各業務主管單位（如本部商業司、技術處、研究發展

委員會、工業局、國際貿易局、中小企業處、標準檢驗

局、國營事業委員會），就薪資核給需考量因素，先行

表示意見。 

(二)簽報部次長核定：綜合業務主管單位意見及本部人事處

審核結果，簽陳部次長同意予以備查；對於未符規定、

不合理或需補件情事，亦經簽定退請再酌或補齊程序。 

伍、審查事項 

一、 未申請本部科技專案補助者：擬支給薪酬標準，與該財團法

人「設置性質、規模與人員屬性、民間薪資水準及專業人才

市場供需」等應考量因素是否相符，逐一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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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申請本部科技專案補助者：除上項因素外，尚就本部科專要

點所訂以下規範再加審核： 

(一) 薪資核給標準，應衡酌財團法人業務特性、負責人所具

資歷、職責繁雜程度、同業間薪酬及其他相關因素合理

訂定。 

(二) 薪資核給方式，業先提經由其董事組成之「薪資審議小

組」先行審議；小組成員及決議方式亦需符合相關規範

（其中 1 人需為本部業管單位派兼之董事）。 

(三) 專任董事長月支薪資未超逾部會首長之上限標準（目前

為新台幣 184,960 元）。 

三、 執行首長之支薪：因考量該職務需網羅由該專業領域、傑出

表現之專家、學者與產業人士來擔任，爰未就其薪資標不得

超過部會首長加以規範。 

四、 另俟行政院訂頒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支給原

則」，專任董事長等 3類人員之支薪，從其規範辦理。 

五、 退休再任之支薪： 

(一) 為符立法院決議及相關規範，如為退休（伍）軍公教人

員轉（再）任者，尚需注意其月支薪酬，是否已扣減「

應減項目」後支給差額；政務人員退職再任者，亦應由

法人通知原退休機關停止其月退職金及優存款利息之領

受，以符法制。 

(二) 又依新修正民國 100 年 1 月 1日實施之「公務人員退休

法」第 23條、32條規定，凡支領月退休金人員再任「政

府原始捐助或累計捐助經費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 20﹪以

上之財團法人相關職務，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公保優

惠存款利息，至其原因消滅時恢復。 

陸、審查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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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專任董事長、副董事長、執行首長 

薪資審查作業流程圖 

作 業 流 程 圖 說         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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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1財團法人將 3類人員之薪資核給

及其他討論案，經董監事會議討

論通過，將會議紀錄報送本部備

查。 

1-2董事長等 3類人員薪資調整及新

任人員薪資核給案，經提董事會

通過後，專案報送本部備查。 

2-1按董監事會議紀錄討論（決議）

事項，屬核給董事長等 3類人員

薪酬之「人事業務」，依業務分

工，由本部商業司轉請人事處就

此部分先行審核表示意見。 

2-2報請本部專案核備時，人事處洽

各該財團法人之業務主管單位

，就薪資核給需考量因素，先行

表示意見。 

3-1本部商業司彙整人事處審核意

見（所報為董事長等 3類人員薪

資調整案或新任人員核定案，請

再專案報部備查；未符規定、不

合理或需補件情事，退請再酌或

補齊）後，簽陳部次長核定，綜

整回復各財團法人。 

3-2 綜合業務主管單位意見及本部

人事處審核結果，簽陳部次長

核定同意備查；對於未符規定

、不合理需補件情事，退請再

酌或補齊。 

本案業務承辦人：人事處楊金 電話：23212288--549 

商業司轉請
人事處 
表示意見 

簽奉部次長核定 

函覆各財團法人 

通案報部

商業司收文 

專案報部

人事處收文 

人事處轉請
業管單位 
表示意見 

由商業司彙
整相關意見 

由人事處彙
整相關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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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應備表件 

一、董監事會會議紀錄（申請科專者另附「薪資審議小組」會議紀錄） 

二、基本資料表 

財團法人○○中心新任執行長李○○擬支月薪基本資料表 

姓      名 李○○ 性      別 男 

出 生 年 月 日 48年 3月 1日 年       齡 50歲 

到 職 日 期 98年 7月 1日 聯 絡 電 話  

學 歷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 

經 歷 

1. 財團法人○○○中心副執行長(990301-980101) 

2. 中國造船(股)公司董事(971231-960630)。 

3.  

派 任 依 據 
(或本部同意人
選之文號、董監

事會議) 

依據經濟部 98 年 6 月 5 日經人字第 09703667460 號函(如附

件)辦理。 

本 職 務 

出 缺 情 形 

本中心前執行長○○○於 98 年 5 月 30 日退休，所遺職缺由

李員（副執行長）先行代理，玆依上開  鈞部來函，由其接

任本職務。 

擬 支 月 薪 
( 退 休 再 任 者 

  請 加 註 ) 

新台幣 162,000元 
（因係○○會秘書長退休再任，扣除月退休金 50,000 元、
優惠存款利息 25,000元差額後，實支 87,000元） 

敘 薪 原 則 

及 方 式 

一、 本中心前任執行長月支薪資，前經 鈞部以 96.11.21號

函核定按月支給新台幣 162,000元在案（如附件）。 

二、 本屆新任執行長月薪經衡酌○○○○各項考量因素，擬

循例以月支新台幣 162,000元定額方式支給，該薪資標

準業提經本中心同日召開之第○屆第○次董監事聯席

會議決議通過。 

現況概況 
(略述法人規模

、產業特性、營

運績效及自籌資

金情形) 

1、 規模（員工人數）： 

2、 產業特性：本中心係以研發○○產業為主，…。 

3、 近 2年營運績效（達成指標）： 

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


